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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 

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說    明 

公告招生簡章 111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起 
本校警衛室索取或至網站下載
https://nkrc.nkut.edu.tw / 

通訊報名 
112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起 

112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止 
郵戳為憑 

現場報名 
112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起 

112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止 

於上班時間 9：00～16：00 至
本校樸華樓 2 樓註冊組辦理 

面試 
112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 

10：00～12：00 
 

公告甄試成績 112 年 6 月 7 日(星期三) 9：00  

成績複查 112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 12：00 前 以傳真方式提出複查申請 

放榜及甄試結果 

通知 
112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 14：00  

正取生報到 
112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 

10：00～11：00 
 

技能訓練權利 

與義務說明會 

112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 

11：00～12：00 
完成報到新生均需參加 

備取生遞補 11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  

錄取生向勞動部勞動
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報到 

暫定 112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 
詳細時間由勞動部勞動力發展
署中彰投分署另行通知 

本校開學 112 年 9 月中旬(暫定) 正式開學日依本校行事曆為準 

※ 注意事項： 

一、本招生日程表如有變動，以本校網站及相關公告為準。 

二、本專班招生，除放榜甄試結果通知單以郵件寄送外，其餘各項作業均公告於本校網

站，請至本校首頁進入「招生資訊專區」點選「最新消息」查詢，網址：

https://nkrc.nkut.edu.tw/ 。 

三、洽詢電話：(049)2563489分機1309或1399教務處註冊組或分機3105車輛工程系。 

https://nkrc.nkut.edu.tw/
https://nkrc.nk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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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招生系別、專班名稱、招收名額及合作廠商 

系別 專班名稱 
招收 

名額 
合作廠商 

提供職
缺名額 

車輛工程系 車輛綜合技術專班 30 

景誠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4 

上立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8 

旭益汽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0 

貳、修業年限與修業方式 

一、修業年限： 

本專班修業期限為四年，學生修業期滿，經資格審查通過者准予畢業，由

本校依相關規定，授予學士學位並頒發學士學位證書。 

二、修業方式： 

（一）第一學年，學生於週一至週五日間至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

署接受專業技術養成訓練，為期一年（1,800小時），並輔導參加車

輛相關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部分訓練課程，本校將依相關規定，

做學分採認。學生於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結訓後成績合

格者發給結訓證書。 

（二）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由本校媒合至合作廠商（以正式員工就職）

於日間進行工作實務訓練，並於夜間（2天）及星期六（1天）到本

校修習課程（以本校實際排課狀況為主）。 

參、報考資格及注意事項 

一、報考資格： 

凡本國國民，具下列資格之一，且年滿15歲以上29歲以下者，均得參加報名： 

（一）一般學歷：在下列之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應屆或非應屆畢業者： 

1.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2.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專門學程或學術學程）。 

3.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 

（二）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2條規定者。 

 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網址 https://law.moj.gov.tw/ 。 

二、注意事項： 

（一）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

之規定，僑生及港澳居民不得就讀夜間、例假日授課之班別，故不

得報名參加本專班招生。 

https://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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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配合訓練及實習機構要求從事專業訓練及實習項目，考生報考時

除需符合報考資格外，請審慎衡量自身身體狀況是否足以參與專業

訓練及實習課程，避免造成考生入學後若干就學困擾。 

（三）已參加當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招收技藝技能

優良學生保送入學」、「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及「科技

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或其他（大學）招生管道錄取者，若

經本招生錄取，於入學前需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並填妥切結書，違者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 

肆、報名日期、方式與報名程序 

一、報名日期、方式： 

【通訊報名】：112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起至 112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止，

以郵戳為憑。 

【現場報名】：112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起至 112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止，

於上班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9：00～16：00 至本校樸華樓 2 樓

註冊組辦理。 

二、免繳報名費。 

三、備妥以下文件繳交： 

（一）報名表（附表1）： 

請考生以正楷仔細填妥報名表各欄位資料，並於簽名處親自簽名，報名

表若有塗改應加蓋私章，並請填寫確實可聯絡之通訊地址及電話，如無

法通知或聯絡，視為放棄權益，由考生自行負責。 

（二）相關證明文件黏貼暨檢核表（附表2）： 

1.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2.學歷（力）證明影本： 

（1）應屆畢業生：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請繳驗具111學年度第二學

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若學生證無註冊章或免蓋註

冊章者，請出示蓋有就讀學校章戳之「在學證明」。 

（2）非應屆畢業生：繳驗畢（結）業證書或同等學歷（力）資格證件

影印本。 

注意：在學肄業生報名時，如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已註冊但成績尚缺者，

得准先行報名。惟經錄取後，所繳驗學歷（力）證件倘不符報

考資格者，即取消錄取資格，考生不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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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面審查資料： 

1.必繳項目：高中（職）歷年成績單，須具學校證明章。 

2.選繳項目：如自傳、讀書計畫（請參閱附表3）、師長推薦函（請參

閱附表4）、社團參與、競賽成果、專題製作、技能檢定證照、技（藝）

能競賽得獎證明、研習證書、成果作品或其他有利備審文件之影

本。審查資料格式不拘，請將資料整理成冊，報名手續完成後，不

接受資料補繳或抽換。 

以上各文件原稿尺寸若超過A4大小請縮印至A4，報名表件與審查資料分別

裝訂後，依報名專用信封袋上所列順序由上而下用迴紋針或長尾夾夾妥，

一併置入貼有「報名專用信封封面（附表5）」之信封袋。採「通訊」報名

者，請於112年5月19日(星期五)前（郵戳為憑）將上述報名資料以掛號郵寄：

「542020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南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合

作計畫四技學士專班招生委員會收」；採「現場」報名者，上述報名資料

以現場繳交方式處理。 

四、其他報名注意事項： 

（一）報考人數如未達 20 人時，將由本校招生委員會開會決定，得不舉辦

考試，如不開班考生不得異議。 

（二）持國外高中（職）學校畢業證件者，須繳交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

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單中譯本各 1 份，否則不予採認。 

（三）考生報名所繳交之文件資料，由本校留存備查，不論錄取與否概不

退還，請自留原件。 

（四）本校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

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行處理及利用。

本會將善盡善良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僅

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凡報名本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

會，得憑報名所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料，運用於本會招生事

務使用，並同意本會提供其報名資料及成績予考生本人、校內參與

招生事務、辦理新生報到或入學資料建置相關單位使用。 

伍、面試日期及地點 

一、面試日期：112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10：00～12：00。 

二、面試地點：南開科技大學工程大樓（詳細試場分配將於面試前一天公告於

本校網站）。 

三、注意事項： 

（一）考生參加面試時，務必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

證、健保卡、駕照等）之正本以便查驗。 

（二）考生逾時未參加面試者，視同放棄面試資格，事後不得要求另行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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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成績計分方式 

一、書面審查成績：滿分為100分，占總成績50%。 

二、面試成績：滿分為100分，占總成績50%。 

三、總成績：書面審查成績50%+面試成績50%（總成績計算至小數第2位，

第3位以下四捨五入）。 

柒、公告甄試成績 

一、112年6月7日(星期三)9：00公告考生甄試成績，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專

區」點選「最新消息」查詢，網址 https://nkrc.nkut.edu.tw/ 。 

二、考生應自行上網查詢甄試成績，若未上網查詢致使甄試成績複查權益受損，

概由考生自行負責，本校不另寄考生甄試成績書面通知單。 

捌、成績複查 

一、考生對成績有疑義時，請填具「成績複查申請表」（附表6）於112年6月8日

(星期四) 12：00前傳真方式提出申請，傳真後請以電話確認收件。逾時或

未依前述規定提出申請不予受理。 

二、複查結果若因增減分數而錄取情形有異動者，考生不得提出異議。 

三、考生不得要求告知審查（面試）委員資料、重新評閱或影印試卷，並以申請複

查一次為限。 

玖、錄取標準 

一、本校招生委員會依招生名額及考生甄試總成績訂定最低錄取標準，成績未

達最低錄取標準可不足額錄取；達最低錄取標準者，以總成績高低順序錄

取至核定招生名額止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 

二、正取生有缺額時，由備取生依序遞補到原核定招生名額為止，或備取生名

額用完為止。 

三、若遇考生總成績相同時，依比序（一）面試成績、（二）書面審查成績，成

績高者優先錄取。 

四、考生應考科目如有零分或缺考者，即使總成績達到最低錄取標準，亦不予

錄取。 

五、錄取名單定於112年6月8日 (星期四)14：00起公告於本校網站（網址  

https://nkrc.nkut.edu.tw/ ），並寄發考生甄試結果暨報到通知單。 

 

https://nkrc.nkut.edu.tw/
https://nkrc.nk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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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錄取生報到及註冊 

一、報到日期：112年6月15日(星期四)10：00～11：00 

二、報到地點：將載明於錄取暨報到通知單並於本校網站招生資訊專區公告。 

三、報到應繳交（驗）證件： 

（一）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畢業證書或同等學力證件正本及影本（正本查驗後歸還）。 

（三）證件照片電子檔或2吋照片1張（製作學生證用）。 

四、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定於112年6月15日（星期四）11：00～12：00

舉行專業技術養成之相關規定說明會，完成報到之新生均須參加。 

五、各錄取生應依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規定日期完成報到手續後，

始成為本校「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

學生。 

六、經錄取之學生須依本校規定，繳交各項證件，始准註冊入學，如於錄取報

到時未能繳交學歷（力）證件者，或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

等情事，或與報考資格不符者，一律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註冊入學後

發現者，即開除學籍，且不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查

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情節重大者移

送司法單位審理。 

七、未依規定時間報到或逾期未補繳符合報考資格之學歷（力）證件者均以自願放

棄入學資格論，考生不得異議，事後不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八、正取生報到後若有缺額，備取生遞補缺額作業自112年6月19日(星期一)起，

依備取名次逐一個別以電話通知備取生進行遞補至額滿為止。備取生應隨

時注意通知，未依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手續者，視為放棄遞補機會，事後

不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 

拾壹、學雜費收費標準 

至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受訓期間每學期繳交新臺幣25,000元（不含

學生平安保險費約新臺幣940元）；其餘修業期間費用比照本校進修學士班四

技學制學雜費收費標準（111學年度為每學時費新臺幣1,453元）。若遇學校調

整收費標準，則依本校會計室網站最新公告收費（本校網站/會計室/學雜費專

區/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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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學員權利與義務 

一、 本招生係由本校、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及廠商共同合作開辦，

考生經錄取後，必須與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簽定「專業技術養

成訓練契約書」，與合作廠商簽定「產學攜手合作教育工作契約書」；契

約內容有關之權利義務及履約規則由本校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共同議定。 

二、 本專班學生於四年就學或就業期間，只要被任何一方（本校、培訓單位、

合作廠商）解約或終止契約，即喪失繼續參與本計畫之資格。 

三、 本專班學生在校學習期間須同時依計畫規劃期程至合作事業單位進行職

場實習(工作)或至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受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

同解約或終止契約，喪失本專班學生學籍及合作事業單位工作或勞動力

發展署分署受訓之機會： 

（一）學生被本校勒令退學。 

（二）學生經輔導仍被合作事業單位退職，或被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

退訓或撤銷參訓資格。 

（三）學生自行申請休學、退學或轉學經核准者。 

（四）學生自行申請停止職場實習(工作)而離職，或自行申請停止至勞動

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受訓而離訓。 

四、 有關本校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學生解約或停止契約要點，詳如附錄一。 

拾參、招生申訴處理辦法 

一、考生如對招生試務工作認有不當並損及個人權益，依簡章規定循正常程序

仍無法解決，或考試過程認為本校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時，應於情事發生

日之次日起10日內（郵戳為憑），由考生本人填具申訴書（附表7）並備妥

相關資料以掛號信函，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逾期不予受理。 

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之決議辦理；若有

相關法令規章仍未明定而造成疑義者，則由招生委員會緊急事件處理小

組研議方案送經主任委員批核後實施；如情節重大，則報請主任委員召開

臨時委員會議討論做成決議，並呈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三、本簡章所訂定之時程，如因天災或或其它因素必須變更時，請考生注意本

校發布之訊息。 

拾肆、簡章取得方式 

一、至本校警衛室免費索取。 

二、網路下載：網址 https://nkrc.nkut.edu.tw/ （本校網站/招生資訊專區/最新消息）。 

https://nkrc.nk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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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ㄧ：南開科技大學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學生解約或停止契約要點 

111 年 10 月 24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南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技職校院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注意事項」，

訂定本校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學生解約或停止契約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據「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補助要點」第五點第四款及產學攜手合作之精神，

本專班學生在校學習期間須同時依計畫規劃期程至合作事業單位進行職場實習

(工作)或至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受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解約或終止契

約，喪失本專班學生學籍及合作事業單位工作或勞動力發展署分署受訓之機會： 

（一）學生被本校勒令退學。 

（二）學生經輔導仍被合作事業單位退職，或被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退訓或

撤銷參訓資格。 

（三）學生自行申請休學、退學或轉學經核准者。 

（四）學生自行申請停止職場實習(工作)而離職，或自行申請停止至勞動部勞動力

發展署分署受訓而離訓。 

三、發生前點情形之一者，必要時得通知學生家長(或在臺監護人)會同處理。 

四、學生經輔導仍被合作事業單位退職或因適應不良自行申請停止職場實習(工作)而

離職時，為確保學生權益，本校可依學生意願暫時保留其學籍並返校修課至當學

期結束，期間可輔導其轉班、轉學或轉赴其他合作事業單位進行職場實習(工作)。

如於當學期結束前，仍無法安排學生轉班、轉學或轉赴其他合作事業單位進行職

場實習(工作)，則當學期結束時學生即依第二點之規定喪失本專班學生學籍。但相

關輔導措施，應符合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及教育法令相關規定。 

五、學生如有解約或終止契約之情形時，合作事業單位應結算其應領之工資，且其權

利義務並應依其與合作事業單位所簽「產學攜手合作教育工作契約」辦理。 

六、至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受訓期間之學生，如有解約或終止契約之情形時，其

權利義務並應依其與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所簽「專業技術養成訓練契約書」辦理。 

七、學生如遭合作事業單位退職、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退訓(或撤銷參訓資格)或被

本校勒令退學者，不得申請賠償及學雜費退費。但如係學生自行申請休學、退學、

轉學、停止職場實習(工作)或停止受訓而喪失學籍者，依本校學雜費退費相關規定

辦理退費。 

八、學生對解約或終止契約有爭議時，應提本校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處理。如仍有異

議，則依「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補助要點」、「技職校院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

班注意事項」、「勞動基準法」、本校學則及相關法規處理。 

九、本校無法辦理本專班或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讀本專班時，除對學生進行輔導外，

並視其需要安置學生，協助繼續完成學業。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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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業技術訓練項目與合作廠商簡介 

訓練單位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訓練項目 汽車修護及鈑金、噴漆 

提供實作 

機具設備 

立式剪床、手動折床、CO2 點銲機、多功能點銲機、氧乙炔、車身尺

寸校正儀器。烤漆爐、空壓機、研磨機組、噴槍、烤燈、烤箱、光澤

計、模厚計、百格刮刀、塗料攪拌機台、測色儀、對色箱、乾式試噴

台、洗車機、汽車頂車機、輪胎拆裝機、輪胎平衡機、電腦輔助四輪

定位機、冷媒回收再生清洗機、各車廠專用電腦診斷儀器、剎車試驗

器、側滑試驗器、頭燈試驗器、排放廢氣檢測儀器、實習車輛 

於分署 

受訓時間 

112 年 8 月 14 日 至 113 年 7 月 19 日 

(註：專班生就讀大一期間) 

於分署之 

教學模式 

每週訓練(技術)課程 4 天；日間 8 節，夜間 0 節 

每週課堂(學科)課程 1 天；日間 8 節，夜間 0 節 

每週休息 2 天 

職訓中住宿

及膳食費用 

分署提供學生住宿方式：免費提供 

分署提供學生膳食方式：無供應 

分署受訓之

作息方式 

上課時間：上午 8:20~12:00，下午 1:00~4:40 

週休二日 

聯絡人資訊 

姓名／職稱：徐世洲／自辦訓練科副研究員 

電話：04-23592181#1258 

e-mail：joran@w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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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廠商名稱 景誠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廠商地址 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 211-12 號 

主要產品 

與服務 
HONDA 汽車經銷商，新車販售、售後服務 

資本額 8,400 萬元 員工數 75 人 
產學合作 

技術容量 
4 人 

薪資 

（或生活津貼） 
26,400 元/月 工作時間 

每週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 

每日工作時間：上午 08：30 至下午 5：30 

提供學生之

福利措施 

一、一般福利措施： 

（一）保險制度：勞保、健保、勞工退休金提撥 

（二）伙食：午餐免費提供 

（三）績效獎金：每月 1,000 元或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四）年終獎金：每年 26,000 元或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五）休假：依勞動相關法令規定 

二、其他福利措施： 

包括生日餐會、半年期績優表揚餐會、三節獎金、福委會員工旅

遊。 

聯絡人資訊 

姓名／職稱：黃琪源／經理 

電話：049-2325299 分機 25 

e-mail：chy-huang.tsaotun@honda-cars.com.tw 

  



 10 

 

合作廠商名稱 上立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廠商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 3 段 137 號 

主要產品 

與服務 
FORD、VOLVO、SUZUKI 汽車經銷商，汽車銷售、維修 

資本額 41,000 萬元 員工數 278 人 
產學合作 

技術容量 
8 人 

薪資 

（或生活津貼） 
28,000 元/月 工作時間 

每週工作時間：週一至週六 

每日工作時間：上午 08：15 至下午 5：30 

註：工作時間，若逢學生須到校修課時，

則配合調整為休息日。 

提供學生之

福利措施 

一、一般福利措施： 

（一）保險制度：勞保、健保、勞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二）伙食：免費提供 

（三）全勤獎金：每月 1,000 元 

（四）績效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五）年終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六）休假：依勞動相關法令規定 

二、其他福利措施： 

包括員工聚餐、員工旅遊、生日禮金 

聯絡人資訊 

姓名／職稱：林文聰／服務部協理 

電話：04-23851228 

e-mail：wen1219@mail.sunli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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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廠商名稱 旭益汽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廠商地址 

草屯分公司：南投縣草屯鎮明正里博愛路 493 號(需求人數 2 人) 

彰化分公司：彰化縣彰化市中央路 225 號(需求人數 1 人)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275 號(需求人數 2 人) 

梧棲分公司：台中市梧棲區中華路二段 280 號(需求人數 1 人) 

中科分公司：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 255-9 號(需求人數 1 人) 

太平分公司：台中市東區精武東路 116 號(需求人數 1 人) 

員林分公司：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三段 158 號(需求人數 1 人) 

豐原分公司：台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一段 693 號(需求人數 1 人) 

烏日鈑烤廠：台中市烏日區五光里五光路 189 巷 78-9 號(需求人數 1 人) 

主要產品 

與服務 
汽車保養維修、板金、烤漆，汽車相關百貨商品販售 

資本額 6,800 萬元 員工數 216 人 
產學合作 

技術容量 
11 人 

薪資 

（或生活津貼） 

26, 750 元/月 

1.每月給付固定加班費合計 3,600 元。每月給付固定加班費說明：「各

門市員工之上、下班時間為上午 09:50 至晚上 8 點，中午休息時間均

為中午 12 點至 1 點，午茶休息時間 30 分鐘，晚間休息時間為下午 6

點至 7 點，晚上 8 點後為延長工時。(合計每上班日加班 1H 之加班

費)」。2.中晚餐由公司提供 

工作時間 

每週工作時間：月排休 9 日 

每日工作時間： 

星期一～星期四：上午 09：50 至下午 8：00； 

星期五～星期日：上午 09：50 至下午 9：00 

註：工作時間，若逢學生須到校修課時，則配合調整為例假日或休息日。 

提供學生之
福利措施 

一、一般福利措施： 

（一）保險制度：勞保、健保、勞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二）伙食：免費提供 

（三）全勤獎金：每月 1,000 元或依出勤天數比例計算 

（四）績效獎金：每月 1,000 元或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五）年終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二、其他福利措施： 

（一）民國-雙數年度，享有員工健康檢查乙次 

（二）公司舉辦國內或國外員工旅遊之補助(依公司營運狀況補助) 

三、額外加給福利（人員服務滿一年享有以下福利）： 

（一）持有汽車修護乙級證照或汽車技工證照者，提供$1,000證照加給 

（二）生日當月享有生日禮金$1,000 

（三）端午節、中秋節享有禮金$500 

（四）員工購物、車輛維修保養優惠價 

聯絡人資訊 

姓名／職稱：陳美妏／人資 

電話：04-24512626 分機 603 

e-mail：secarwor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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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廠商名稱 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廠商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 2 號 

主要產品 

與服務 
TOYOTA 汽車銷售、維修、保養 

資本額 80,000 萬元 員工數 1,881 人 
產學合作 

技術容量 
10 人 

薪資 

（或生活津貼） 
26,400 元/月 工作時間 

每週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 

每日工作時間：上午 08：30 至下午 5：30 

提供學生之

福利措施 

一、一般福利措施： 

（一）保險制度：勞保、健保、勞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二）績效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三）年終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二、其他福利措施： 

包括結婚禮金、生育津貼、獎學金 

聯絡人資訊 

姓名／職稱：曾致睿／室長 

電話：04-23507899 分機 5350 

e-mail：AD84190@toyot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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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南開科技大學交通資訊 

 交   通   資   訊 

本校位於山明水秀的南投縣草屯鎮，附近有天空之橋、中興新村、日月潭、溪頭、九族

文化村等景點。距台中火車站 30 分鐘車程，除了中彰投各縣市多條便捷的校車路線外，

更有十公里免費的臺中市 108 號公車。 

自行開車 

路線一  

行駛國道三號至 214 公里處連接國道六號往埔里方向，國道六號行駛至 3 公里處舊正

交流道匝道出口下 

→右轉省道 3 號中正路，行經烏溪橋、同德高中 

→左轉御富路 

→左轉中正路，行經草屯鎮演藝中心、草屯警分局、天橋後，即達南開科技大學 

路線二 

行駛國道三號至 217 公里處，草屯交流道匝道出口下 

→直行芬草路，循往草屯、埔里、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等指標方向行駛 

→右接博愛路直行，行經草屯商工、燦坤 3C、欣林天然氣公司 

→右轉御富路 

→左轉中正路，行經草屯鎮演藝中心、草屯警分局、天橋後，即達南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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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南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 

招生甄試報名表 

姓    名  報名編號 
（考生免填）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  

緊急連絡人  緊急連絡電話/手機  

電子郵件  

聯絡地址  

學歷資格 

學校 

名稱 請填寫全銜 
科別 

請填寫全銜 

□畢業 □肄業 □結業 □其他 畢（結）業年月_____年____月 

□日間部 □進修部 □實用技能學程(班) □附設進修學校 □其他 

□高職 □綜合高中 □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普通高中 □其他 

同等學力 以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          條第         款資格報考 

【具 結 書】 

1.本人對本招生簡章內容及相關規定已詳細閱讀，並充分了解同意所列事項辦理。本表所填

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經均本人詳實核對無誤，若有不實或不符簡章規定，本人願意接受貴

校處置，絕無異議。 

2.本人同意校方將報考之個人資料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為合理之利用。 

考生簽名：                             年  月  日 

南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招生報名手續收執聯 

考生姓名  報名編號 
（考生免填） 

面試日期 
112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 

10：00~12：00 
面試地點 南開科技大學工程大樓 

備註：除報名編號由承辦單位填寫外，其餘由考生自行填寫。現場報名考生，需逐一完成各

項報名資格審核程序，繳回報名表件取得收執聯後，方算完成報名手續。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15 

【附表 2】 

南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招生 

學歷及相關證明文件黏貼暨檢核表 

姓 名  報名編號 
（考生免填） 

繳

驗

文

件

 

身分證明文件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請黏貼於下方浮貼處） 

學歷(力)

證明文件 

應屆 

畢業生 
□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正本1份（請黏貼於下方浮貼處） 

非應屆 

畢業生 
□ 3.畢業證明文件或同等學歷（力）證明文件影本1份 

書面審查資料 

□ 4.高職（中）歷年成績單（必繳） 

□ 5.其他有利備審文件之影本（選繳） 

說明：身分證、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正本黏貼於下方，其餘請依3、4、5之次序，依

序疊放於【附表2】之後，最後連同【附表1】（置於首頁）以迴紋針或長尾夾夾

妥後送件。 

身分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反面）浮貼處 

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請務必影印清晰 戶籍地址請務必影印清晰 

學生證影本（正面）浮貼處 學生證影本（反面）浮貼處 

註：若學生證無註冊章或免蓋註冊章者，請出示

蓋有就讀學校章戳之「在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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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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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南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招生 

自傳、讀書計畫 

（內容包含家庭生活、求學經過、入學後如何安排個人學習計畫等） 

姓   名：                         報名編號：            （考生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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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南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招生 

師長推薦函 

一、考生填寫部分（考生請先填妥個人資料） 

考生姓名  畢業學校  

-------------------------虛線以上由考生填寫---------------虛線以下由推薦人填寫------------ 

二、推薦人填寫部分：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與 

考生關係 
 

推薦人 

聯繫電話 
 

推薦人 

服務單位 
 職 稱  

 三、針對被推薦人之評估事項彙整如下表：（請以打勾方式評估） 

評估事項 傑出 優良 佳 尚可 差 

專業知識      

學習能力      

創造能力      

身心狀況      

合作精神      

成熟程度      

四、具體評語： 

 

 

 

 

 

五、您對考生的推薦意願如何？（請勾選） □極力推薦 □推薦 □勉予推薦 □不推薦 

           推薦人簽名：                          

備註： 

一、本表格為建議格式，如推薦人有自行推薦格式亦可採用，並請簡述您對被推薦人
之學習情況、專業知識等評估與了解。 

二、完成填寫推薦表或推薦書者，請推薦人直接交給被推薦人，與其他報名表件一同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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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南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招生 

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寄件人： 
 

□□□-□□□ 
寄件地址： 

連絡電話： 

 

收件地址： □5 □4 □2 □0 □2 □0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教務處註冊組) 

南開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車綜專班招生委員會  收 

 

報考資料請考生依序整理，並確實檢查資料內容後劃記「」符號，再以迴紋針或長尾夾

依序夾妥，置入本袋，以利處理。 

必繳

資料 

□ 1.報名表（附表1）：應詳實填寫，並親自簽名。 

□ 2.學歷及相關證明文件（附表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

影本或在學證明正本。 

□ 3.畢業證明文件或同等學歷（力）證明文件影本 

□ 4.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選繳

資料 
□ 5.其他有利備審文件之影本 

註：請將本頁填妥後，黏貼於 A4 或 B4 信封袋上，連同報名表件交寄至本招生委員會。 

掛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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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南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招生 

成績複查申請表 

查詢編號：（考生勿填）               申請日期： 112 年   月   日 

報名編號： 考生姓名： 

聯絡電話： 傳真電話： 

複查項目 
（請勾選） 

原始成績 
（請填寫） 

複查處理結果（考生勿填） 

複查得分 複 查 回 覆 事 項 

書面資料審查   

回覆日期：112 年  月  日 
面試   

注意事項： 

一、本申請表報名編號要填寫清楚正確並勾選複查項目名稱，查詢編號及複查處理

結果考生不必填寫。 

二、考生對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成績評分有疑義時，請於112年6月8日(星期四)12：00前，

填具本申請表以傳真方式（傳真號碼：049-2567424）申請複查，傳真後請電話

確認收到（電話049-2563489分機1309），未依前述規定辦理不予受理。 

三、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申請複查者僅就考試項目成績核計提出複查，不得要求

重閱（測）、攝影或影印任何相關資料。 

四、複查結果造成考生分數增減或錄取異動，考生不得提出異議。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20 

【附表 7】 

南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招生 

考試申訴書 

申訴日期  申訴人姓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報名編號  

入學考試名稱 112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進修部車輛綜合技術專班 

聯絡住址  聯絡電話/手機  

申
訴
之
事
由 

 

內
容 

 

請
求
之
救
濟
措
施 

 

備
註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佐證資料。 

申訴人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考生如對招生試務工作認有不當並損及個人權益，依簡章規定循正常程序仍無法解
決，或考試過程認為本校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時，應於情事發生日之次日起 10 日內
（郵戳為憑），由考生本人填具本申訴書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佐證資料以掛號信函，
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逾期不予受理。 

二、申訴書各欄位資料務必詳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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